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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料送審與材料檢試驗

• 材料檢試驗的機構(單位)

• 解讀檢試驗報告(混凝土與鋼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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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料送審與材料檢試驗

• 材料送審管制總表
– 材料選定前之作業計畫擬定，除依循廠商之品質管制
作業規定外，應事先瞭解監造單位或主辦機關之要求。
根據型錄、相關試驗報告、相關材料規範、樣品、協
力廠商產能暨相關證明文件…等資料之提送，並經監
造單位審查符合後，方據以備料。

– 對材料進料前之管制作業，檢討之內容至少應包括有
送審資料項目、送審時間、進料時間、是否取樣試驗
等之檢討（材料送審管制總表）。

– 若需驗廠之材料或設備，需與監造單位確認驗廠時間。

– 驗廠在下訂單之前對工廠進行審核或評估，確認符
合需求才下訂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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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料設備檢驗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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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料檢試驗管制總表
– 材料檢試驗流程之訂定，分(1)材料取樣及現場檢
驗之作業程序及(2)向監造單位申請檢試驗程序。

– 對於材料之檢驗，應依品質管理標準表內所訂內容
（管理標準、檢查時機、檢查頻率…）辦理，檢試
驗結果，應納入管制表控管（材料檢試驗管制總
表），並與第八章不合格品管制及第九章矯正與預
防措施連結。

– 廠商於材料進場時應依品質管理標準表內所訂檢查
時機，落實辦理材料進場之自主檢查（檢查表參考
如表5.3），另於自主檢查合格後應書面通知監造
單位辦理查驗，查驗合格後方得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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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金會
Taiwan Accreditation Foundation

• TAF提供之檢驗機構認證服務技術如下：

1. 工廠 (場)檢查

2. 非破壞檢驗

3. 安全檢查

4. 營建及土木工程

5. 計量儀器

6. 工業設備及機械

7. 環境



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理
作業要點第十二點

• 機關辦理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工程，應於
工程及委託監造招標文件內，分別訂定下
列事項：
鋼筋、混凝土、瀝青混凝土及其他適當檢驗或
抽驗項目，應由符合CNS 17025（ ISO/IEC
17025）規定之實驗室辦理，並出具檢驗或抽
驗報告。

前款檢驗或抽驗報告，應印有依標準法授權之
實驗室認證機構之認可標誌。

自辦監造者，應比照前項規定辦理。

• 2005年11月10日工程管字第09400415500
號函補充規定所公告試驗項目
1. 混凝土圓柱試體抗壓強度試驗

2. 混凝土鑽心試體抗壓強度試驗

3. 瀝青舖面混合料壓實試體之厚度或高度試驗

4. 瀝青混凝土之粒料篩分析試驗

5. 熱拌瀝青混合料之瀝青含量試驗

6. 瀝青混合料壓實試體之比重及密度試驗

7. 鋼筋混凝土用鋼筋試驗



• 2009年10月29日工程管字第09800480600號函擴
大採用材料試驗認證項目
1. 水硬性水泥墁料抗壓強度試驗
2. 水泥混凝土粗細粒料篩分析
3. 水泥混凝土粗細粒料比重及吸水率試驗
4. 土壤夯實試驗
5. 土壤工地密度試驗
6. 可控制低強度回填材料(CLSM)抗壓強度試驗
7. 瀝青混凝土壓實度試驗
8. 鋼筋續接器試驗
9. 高壓混凝土地磚試驗
10. 普通磚試驗











• 水泥混凝土圓柱試體抗壓強度試驗報告判讀

1. 一般水泥混凝土圓柱試體尺寸較為常見的尺寸，
有12cm×24cm及15cm×30cm兩種。在水泥混凝
土內含物一致的前提下，試體尺寸越小，抗壓強
度反而越高（原因在於骨材最大粒徑不變的前題
下，試體直徑越小，骨材最大粒徑反而越大），
所以建議採用尺寸15cm×30cm的試體，對業主較
有利。

2. 試體的直徑及高度均為兩次量測結果之平均值。



3. 試體材齡起迄時間之計算，為試體製模時間開始至試
體抗壓前止，稱之。目前試驗齡期多以7天（參考用，
不做為判定基準）及28天（抗壓強度之判定基準）試
驗為主。

4. 水泥混凝土抗壓試驗過程，試體若未能居於抗壓機的
中立軸，很有可能產生偏心荷重，降低混凝土原有的
抗壓強度。

5. 水泥混凝土抗壓過程應將試體壓至降伏，且產生容易
辨識破壞型態的外觀時，方能停止試驗。

6. TAF特定試驗項目認證要求規定，試體抗壓歷程之圖
形變化，應予以備檔或拍照紀錄。此舉將可避免不法
實驗單位配合施工單位控制抗壓強度的極限值，如此
將能有效反應試體原有之抗壓強度。

7. 由於試體直徑受制於試體模製作過程尺寸的差異，所
以試體抗壓的面積會隨著試體直徑會有變化，並非固
定值。直徑12cm之試體抗壓面積約為113cm2左右，
直徑15cm之試體抗壓面積約為177cm2左右。

8. 若為標準之圓柱試體，其高度與直徑比（高徑比）之
比例，約為2.0（直徑為1，高度為2），若試體高徑
比介於1.8∼2.2範圍內時，依規定不必修正抗壓強度，
係數值以1.0或“——”表示。抗壓強度（應力）單位
常以 kgf/cm2 或 MPa 表示（傳統常以 psi 表示，
1Kg/cm2 ＝ 14.223psi ， 1MPa ＝ 145.039psi ） ，
1MPa＝10.197kgf/cm2（1帕斯卡等於每平方公尺面
積均勻承受1牛頓垂直力時之壓力）。現階段工程判
定基準仍以kgf/cm2為主。



9. 一般同組製作試體之抗壓強度應甚為接近，若發現變
異過大時，應特別注意（無論偏高或偏低），建議進
行鑽心取樣試驗以進行輔助性確認。

10. 為防止材料變異或施工不當造成水泥混凝土強度偏低，
目前國內預拌混凝土廠之材料配比機制（若無特殊規
定），會以設計強度為基準乘上1.15∼1.30倍之間，
以作為施工之目標強度。以210kgf/cm2為例，抗壓強
度合理範圍應低於273kgf/cm2，若高於273kgf/cm2，
則應注意試體之有效性。

11. 試體破壞型態之判斷，應注意裂縫之完整性（試體要
壓至破裂為止），以免造成誤判，若屬E類多屬高強
度或不正常之破壞型態，應特別注意。

12. 由於圓柱試體多為人造製品，除非製程不正確或粗心，
否則試體多屬a類（混凝土試體外觀及蓋平良好）。





• 水泥混混凝土鑽心試體抗壓強度試驗報告判讀
1. 水泥混凝土鑽心試體抗壓強度試驗報告主要在呈現硬

固水泥混凝土於養護28天後，經鑽心取樣所得試體之
抗壓強度結果。

2. 鑽心試體強度與標準養護圓柱試體強度間尚無公認一
致之關連性，原因在於混凝土會受強度等級、現場溫
度、含水歷程及強度發展等特性而有所差異。

3. 試體端部處理前或後，係指石膏蓋平或磨平前或後之
試體平均長度（兩次量測平均值）。

4. 試體最大及最小直徑若超過平均直徑5%，該試體不
得使用，一般報告大多不會顯示該資訊，僅能由紀錄
表判讀。

5. 鑽心試體直徑越大，則抗壓強度變異性越低，受
高徑比之影響越小。

6. 鑽心試體蓋平或磨平後之適當長度，應在直徑
1.9 2.1倍之間。若高徑比大於2.1倍，則試體應
重新裁切；若長徑比小於1.0倍，則該試體不得作
為抗壓強度試體。

7. 試體長徑比介於1.00 1.75倍之間，需要進行強
度修正，修正值介於0.87 0.98之間，若高徑比
介於1.76 2.10倍之間，強度因子不用修正。

8. 由混凝土澆置日期可推估混凝土材齡，惟部分澆
置日期為配合監工日誌有時報告澆置日期與實際
澆置日期有差異，此時是否能反應28天材齡的強
度特性，這是有問題的。



9. 鑽心混凝土試體之材齡，至少須達到28天才
能進行試體抗壓，否則無法與設計強度做比
對（圓柱試體抗壓強度以28天為基準）；不
過也不要超過28天太多，因為現階段的混凝
土有添加高爐石粉或飛灰，所以延遲取樣試
驗反而會使樣品的強度失真（強度會增加），
失去比較性。

10.混凝土強度與構件混凝土之位置有關，一般
構件底部混凝土強度會較頂部混凝土強度高；
此外，鑽心試體強度亦與鑽心方向（試體加
載方向相對應於混凝土澆置平面）有關，垂
直於混凝土澆置平面的試體強度會較高，一
般多數不是垂直就是平行。儀器抗壓最大荷
重係指混凝土試體受壓至降伏，且試體產生
可辨識破壞形狀裂紋之施壓過程最大加載荷
重（kgf），此值並不是抗壓強度（kgf/cm2）。



11.為確定混凝土破壞型態，儀器施壓過程應讓
試體產生明顯裂紋，方能停止，否則極易造
成破壞型態（5種）之誤判。一般強度混凝土
（420kgf/cm2以下）多沿骨材膠結表面破壞，
所以破壞形狀多為A、B、C及D之破壞型態；
高強度混凝土（420kgf/cm2以上）多沿骨材
破壞，所以破壞形狀多為E之破壞型態。

12.試體或蓋平之缺陷，正常情形多為a或b類，
若為c類，則試體的可用性將受到質疑，所以
監造會驗過程應檢查試體之完整性後，再進
行後續材料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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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性低強度材料抗壓強度試驗報告判讀
1. 強度材料（CLSM）抗壓強度試驗報告主要在呈現低

強度材料澆置後，依工程規範要求養護所得之抗壓強
度結果。

2. 一般CLSM之強度較低，所以對於圓柱試體之尺寸，
除規定長度為直徑之二倍外，亦建議直徑與高度以
150mm×300mm之規格較為合適。

3. 灌置完成之圓柱試體，應靜置於溫度16℃-27℃且不
受擾動之地點，至齡期4天後，始送至養生處所（養
生環境應為23±1.7℃、100%RH）。

4. 自工地運載至養生處所的運載過程，試體應連同模具
一同運送，模具四周應加以防護避免撞擊，此規定較
一般混凝土嚴格。



5. 試體材齡起迄時間之計算，為試體製模時間開始
至試體抗壓前止，稱之。目前試驗齡期多以1、7
天（後續工程施築參考）及28天（抗壓強度之判
定基準）試

6. 驗為主。

7. 試體的直徑及高度均為兩次量測結果之平均值。

8. CLSM試體試驗過程，試體若未能居於抗壓機之
中立軸，很有可能產生偏心荷重，降低CLSM原
有的抗壓強度。

9. CLSM抗壓過程應將試體壓至降伏，且產生容易
辨識破壞型態的外觀時，方能停止試驗。

11.由於CLSM試體強度偏低，容易受製程或搬運
影響試體完整性，所以應注意試體外觀完整
性之判識。

12.一般同組製作試體之抗壓強度應甚為接近，
若發現變異過大時，應特別注意（無論偏高
或偏低），建議進行鑽心取樣試驗做輔助性
確認。



• 鋼筋物理性質試驗報告判讀
1. 鋼筋物理性質試驗報告主要在反應鋼筋尺寸規格（節

高、節距、間隙寬度及單位質量）及機械性質（降伏
點、抗拉強度、伸長率及彎曲試驗）兩者是否符合
CNS560規範之規定之結果。

2. 由於鋼筋輻射非CNS560之主要試驗規定項目，所以
目前並無強制規定試驗（一般鋼筋生產廠出場前會自
主試驗）。

3. 鋼筋依製程可分為水淬鋼筋及熱軋鋼筋，若要判定是
否為水淬鋼筋（線上熱處理鋼筋），必須依據CNS
560規定之兩種方法，包含硝酸浸蝕法及維克氏硬度
試驗法進行判定。目前除可焊鋼筋（W）及盤元鋼筋
為熱軋製程外，其餘多為水淬製程，所以選用上應特
別注意。

4. 試驗報告標示爐號（生產批號）最主要的目
的主要在於追蹤鋼筋生產來源，萬一遇到材
料試驗結果出現瑕疵時，方便追縱料源，尤
其是試驗出輻射鋼筋時，此時爐號的意義就
非常大。

5. 雖然CNS 560對於鋼筋規格尺寸的稱呼有稱
號（例如D13）及代號（例如3）表示，惟
TAF特定條款規定，係以稱號為主。所以施工
單位在判讀試驗報告應瞭解稱號係以直徑表
示。



6. 鋼筋規格種類有光面鋼筋及竹節鋼筋兩種，
CNS 560的規範係以竹節鋼筋為主。竹節鋼
筋的規格主要以降伏強度（SD）及可銲性
（ W ）作區別；降伏強度分為 SD280 、
SD420 、 SD490 三 種 ； 其 中 ， SD280 及
SD420可分為可銲及非可銲兩種（相關規定
有一定程度差距）。所以竹節鋼筋規格種類計
有SD280、SD280W、SD420、SD420W、
SD490等5種，若不是在這5種範圍內，表示
試驗報告可能誤繕。

7. 鋼筋節高、節距及間隙寬度均為多點量測之
平均值，就現階段的亂尺鋼筋而言，此三項
試驗結果基本符合CNS 560規定，不過現階
段的試驗結果發現，節高有偏下限的現象，
節距有偏上限的現象。

8. 現階段鋼筋單位質量大致能符合CNS 560規
範質量誤差範圍內，如果出現單位質量不合
格時，最大的原因可能是取樣錯誤導致，或
填寫申請單的錯誤。



9. 根據統計資料顯示，現階段鋼筋鋼筋抗拉強度大
多能達到規範規定之下限值，SD280之小號
（ D10 D16 ） 鋼 筋 抗 拉 強 度 大 致 介 於
556±36N/mm2 之 間 （ 樣 本 數 22,670 支 ） ，
SD280之大號（D19 D36）鋼筋抗拉強度大致
介於578±44N/mm2之間（樣本數2,453支）。
SD420 之 小 號 鋼 筋 抗 拉 強 度 大 致 介 於
671±36N/mm2之間（樣本數297支），SD420之
大號鋼筋抗拉強度大致介於673±29N/mm2之間
（樣本數48,921支）。至於W級可焊鋼筋之抗拉
強度，目前以高出抗拉強度

10.鋼筋拉降比為實際抗拉強度除以實際降伏強度之
比值，主要在於避免降伏強度與抗拉強度值過於
接近，降低鋼筋應有的韌性。此規定僅適用於可
銲級（W）的鋼筋，例如SD280W或SD420W兩
種鋼筋，規定拉降比為1.25倍以上。惟根據統計
資料顯示，目前非可銲級鋼筋之拉降比，大致介
於1.40 1.55之間，多少降低了水淬鋼筋在抗震
能力之疑慮（惟須檢討剪力筋的設計）。

11.一般只要知道碳（C）及錳（Mn）元素的含量，
鋼筋的伸長率可透過經驗公式求得。鋼筋伸長率
經驗公式（%）＝17.6＋380C（%）－0.0022×C
（ % ×Mn （ % ）。上述公式含碳量應介於
0.20 0.50%之間。











• 報告的消極要件

1. WHO-工程案名、業主、監造、廠商、實驗室
名稱…

2. WHAT-試體、材料、設備

3. WHEN-取樣時間、送件時間、試驗時間、報
告時間

4. WHERE-工程地點、取樣位置、實驗室位置

5. HOW-試驗根據的方法(cns、astm、jis…)



• 報告的積極要件

1. CODE 規範的確認-依據的規範(契約與送審管
制總表)

2. ITEMS 實驗項目的確認-cns的規定、契約的
規定

3. PASS/FAIL 及格與否的判讀-結果判讀(僅有及
格與不及格兩種情形)，可不可以重複取樣？
補取樣？

報告完畢 謹請指教

詹明勇 myjan@is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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